
2006年马来西亚象棋比赛规则年马来西亚象棋比赛规则年马来西亚象棋比赛规则年马来西亚象棋比赛规则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竞赛组于2005年12月2日至4日假槟城大山脚THE SUMMIT HOTEL 召

开修订全国赛制专题会议，经过多方集议检讨，定下全国统一比赛规则，经大马象总理事

会会议通过与接纳，并于 2006年开始实施。 

 

1、全国大赛项目 

 

大马全国各项象棋常年赛计有： 

1.大马棋王赛。 

2.全国团体赛及个人赛/全国女子组赛。 

3.国庆日全国象棋锦标赛/非华裔组赛。 

4.全国青年赛。(年龄只限三十岁或以下) 

5.全国大专生团体赛/大专生个人赛。 

6.全国中小学生象棋锦标赛。 

 

2、棋规 

采用亚洲象棋联合会最新修订棋规 

 

3、、、、破同分计算法破同分计算法破同分计算法破同分计算法 

 

3.（1）、团体赛破同分计算法： 

a.        遴选半决赛队伍 

1.        本身队伍的场分。 

2.        本身队伍的局分。 

3.        直接对垒的两队同分，以胜者为胜。三队以上则计算以下破同分； 

4.        本身所有对手的场分总和。 

5.        本身所有对手的局分总和。 

6.        先计算第一台的总得分，如相同则顺序计算第二台的总得分，以此类推。 

7.        如有行为违例者名次列后。 

8.        抽签决定排名。 

 

b.        半决赛或决赛两队赛和 

1.        先以第一台的胜者为胜，若和则顺序比较第二台与第三台的胜负。 

2.        初赛时若相对过，以胜者为胜。 

3.        计算本身队伍的总场分。 

4.        计算本身队伍的总局分。 

5.        若有行为违例者，名次列后。 



6.        计算本身所有对手的场分总和。 

7.        计算本身所有对手的局分总和。 

8.        抽签决定排名。 

 

c.        最终排名 

1.        计算本身队伍的总场分。 

2.        计算本身队伍的总局分。 

3.        晋入半决赛之队伍，名次列前。 

4.        如有队员行为违例者，名次列后。 

5.        计算本身所有对手的场分总和。 

6.        计算本身所有对手的局分总和。 

7.        抽签决定排名。 

 

3.（2）、个人赛破同分计算法： 

1、进入淘汰赛（4强）的棋手优先排名。 

2、如果两者同分，则胜者为胜。（3人或以上同分，则比较其他破同分） 

3、被判行为违例者，名次列后。 

4、从对手分，后手得分和胜局多 3个方案抽出顺序比较。 

5、顺序比较累积分和技术犯规。 

6、另行抽签决定。（进入淘汰赛的抽签方案仅用于淘汰赛） 

 

4、全国各项大赛的规定赛制 

 

4.1大马棋王赛 

 

1.1【赛制】：积分结合单淘汰赛（5+2）一局制。 

1.2【用时】： 由用时 60分钟必须走满 30步，多余步数不得累积。限时开始 10分钟 10步

两次，以后每 10分钟 20步至赛完为止。限时之步数可累积计算。所有双方之著法都必须

记录。 

 

1.3【参赛资格】a. 全国各州象棋公会只可派一名棋手参赛； 

                   b.上届棋王赛、最新全国个人赛及国庆日全国赛的前 4名棋手为当然代表； 

                   c.最新全国青年赛及大专生赛冠军为当然代表。 

                   d.当然代表若有重复身份或未克出席不得填补。参赛棋员若单数，主办单 

   位可委派一位棋员凑双数参赛。 

 

1.4【编排】     a.以棋手等级分排序，由软件编排对阵。 

                  b.淘汰赛以人工调整编排；大队续由软件编排。 



1.5【加赛快棋】：若淘汰赛的慢棋弈和，则双方交换先后手加赛快棋一盘；再和，则抽签

决定先后手，再加一局快棋，执后手方者和棋当胜。 

1.6【快棋用时】：单方自由用时 15钟，必须走满 30着，限时每 5分钟必须走满 20着直至

终局，由裁判与棋证在旁监察记录。 

1.7【比赛天数】：建议至少用 3天完成赛事。 

 

 

4.2 全国团体赛 

 

2.1【赛制】 a.10队采用积分结合单淘汰赛(3+3) 

               b.12队以上采用积分结合单淘汰赛 (4+2) 

               c.若遇单数队伍则由承办州组 B队参赛，惟同州第一轮必须先对。 

2.2【用时】 自由用时 60分钟必须走满 30步，多余步数不得累积。限时开始 10分钟 10

步两次，以后每 10分钟 20步至赛完为止。限时之步数可累积计算。所有双方之著法都必

须记录。 

2.3【参赛队伍】： a.各州象棋公会均可派参赛。 

                     b.领队 1位、正选棋员 4位与后补棋员 1位。 

2.4【报名费】： 每州队须付报名费 300令吉。 

2.5【编排】：由竞赛组在领队会议中抽签编订队伍编号。依据上届比赛成绩取选 4队种子，

避开强队首轮相对。 

2.6【棋员定位】：各州应以棋手的实力顺序排列棋手台次，唯开赛后名单后不得更改。各

场比赛为“定台比赛”，棋员定位后不得更换台次。若前台棋员缺席则由後台顺序推上，然其

得分则归其原定台位计算。 

2.7【候补棋员】：仅可排位第四台出赛。 

 

4.3全国个人赛 

 

3.1【赛制】：积分结合单淘汰赛（5+2）一局制。 

3.2【用时】：自由用时 60分钟必须走满 30步，多余步数不得累积。限时开始 10分钟 10

步两次，以后每 10分钟 20步至赛完为止。限时之步数可累积计算。所有双方之著法都必

须记录。 

3.3【参赛资格】：a.从全国团体赛中，挑选 24位棋手参赛。分别为第一台 9位、第二台 7 

位、第三台 5位、第四台 3位。 

                   b.若有棋手不能参赛，则从该棋手的台次中另选棋手填补。 

                   c.若第一台可参赛者少过 9位，则可由第二台的棋手填补，馀者以此类推。 

                   d. 定位填补第 4台的候补，如符合资格亦可参赛。 

3.4【编排】a.以棋手等级分排序，由软件编排对阵。 

             b.淘汰赛以人工调整编排；大队续由软件编排明。 



3.5【加赛快棋】：若淘汰赛的慢棋弈和，则双方交换先后手加赛快棋一盘；再和，则抽签

决定先后手，再加一局快棋，执后手方者和棋当胜。 

3.6【快棋用时】：单方自由用时 15钟，必须走满 30着，限时每 5分钟必须走满 20着直至

终局，由裁判与棋证在旁监察记录。 

 

 

 

4.4全国女子组赛 

 

视参赛人数由竞赛及裁判组全权处理可采用之赛制进行比赛。 

若六人或以下报名则取消比赛。 

参赛资格:每州可委派 1至 3位女棋手参赛。 

 

 

4.5国庆日全国象棋锦标赛 

 

5.1【赛制】：分组积分结合单淘汰赛（6+2）一局制。 

5.2【用时】：自由用时 60分钟必须走满 30步，多余步数不得累积。限时开始 10分钟 10

步两次，以后每 10分钟 20步至赛完为止。限时之步数可累积计算。所有双方之著法都必

须记录。 

 

5.3【参赛资格】：由大马象棋总会拟定每州可委派参赛人数。 

5.4【编排】：分两组进行六轮积分赛，每组前 2名棋员进入四强淘汰赛，其余棋员则结合

成大队继续完成比赛。 

5.5【加赛快棋】：若淘汰赛的慢棋弈和，则双方交换先后手加赛快棋一盘；再和，则抽签

决定先后手，再加一局快棋，执后手方者和棋当胜。 

5.6【快棋用时】：单方自由用时 15钟，必须走满 30着，限时每 5分钟必须走满 20着直至

终局，由裁判与棋证在旁监察记录。 

5.7【比赛天数】：建议至少用 4天完成赛事。 

 

 

4.6非华裔组赛 

 

视参赛人数由竞赛及裁判组全权处理可采用之赛制进行比赛。 

每州可委派非华裔棋员不限人数 

 

4.7全国青年赛 

 



7.1【赛制】： 积分结合单淘汰赛（5+2）一局制。 

7.2【用时】： 自由用时 45分钟必须走满 30步，多余步数不得累积。限时开始 10分钟 10

步两次以后每 10分钟 20步至赛完为止。限时之步数可累积计算。所有双方之著法都必须

记录。 

7.3【参赛资格】：年龄不得超过三十岁。 

7.4【参赛人数】：每州最多可派三位棋员参赛。如参赛人数为单数，则由主办单位多派一人

参赛凑足双数。 

7.5【编排】a.以棋手等级分；或由竞赛组依据各州棋员之棋艺水平高低排序，由软件编排 

对阵。 

              b.淘汰赛以人工调整编排；大队续由软件编排明。 

7.6【比赛天数】：建议至少用 3天完成赛事。 

 

 

 

4.8全国大专生团体赛/大专生与毕业生个人赛。 

 

8.1【赛制】：a团体赛：采用 6轮瑞士制 

               b个人赛：分组积分结合单淘汰赛（5+2）一局制 

8.2【用时】：双方各 60分钟包干制，所有双方之著法都必须记录。 

8.3【参赛资格】：a团体赛：大马国内大学或大专学院均可派队参加，每队 3位正选与 1 

位候补。每单位可派多队参加。 

                    b个人赛：凡大马公民不论就于读国内或国外在籍大专生或毕业生都可 

报名参加。 

8.4【编排】：a团体赛：由竞赛组抽签排位，电脑软件编排。 

               b个人赛：依据参赛者在国内之棋艺水平，遴选种子棋员位平均分配抽签编入 

名组。其余棋员则抽签编入各组，电脑软件编排。 

8.5【加赛快棋】：若淘汰赛的慢棋弈和，则双方交换先后手加赛快棋一盘；再和，则抽签 

决定先后手，再加一局快棋，执后手方者和棋当胜。 

8.6【快棋用时】：单方自由用时 15钟，必须走满 30着，限时每 5分钟必须走满 20着直至 

终局，由裁判与棋证在旁监察记录。 

8.7【比赛天数】：建议至少用 4天完成赛事。 

 

 

4.9全国中小学生象棋锦标赛。 

 

9.1【赛制】：采瑞士 8轮制，由个人赛产生团体成绩（同州不相对） 

9.2【用时】： 自由用时 45分钟必须走满 30步，多余步数不得累积。限时开始 10分钟 10

步两次以后每 10分钟 20步至赛完为止。限时之步数可累积计算。所有双方之著法都必须



记录。 

9.3【参赛资格】：各州可派一队参赛，中学组 4位、小学组 2位。 

9.4【编排】 ： 由竞赛组依据各州报名参赛名单抽签订编号，软件自动编排。 

9.5【比赛天数】：建议至少用 3天完成赛事。 

 

 

5、2006年全国性大赛（大马棋王赛，全国个人赛，国庆赛和青年赛）最新条例： 

 

一、 棋手在一年内（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或以开始代表的第一项比赛算起，只能代表

一个州属参加全国性大赛。 

 

二、任何棋手中选一州的代表（前 6名），则不得参加其他各州的选拔赛。 

 

三、触犯条例者（即使在比赛结束后），象总纪律小组有权采取纪律行动来惩罚该棋手，包

括实行禁止该棋手参赛期限。 

 

 

6、其他： 

任何全国性比赛的主办单位，均必须将象总的竞赛主任和裁判主任列入工委会名单。 


